
江 苏 省 建 筑 行 业 协 会

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
苏建工字（2018）第 20 号

关于举办江苏省建筑产业信息化技术交流暨

智慧工地现场观摩咨询活动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江苏建造 2025 行动纲要》提出建筑产业现代化应以绿色

化、信息化、工业化、智能化“四化融合”为核心，推动精益

建造、数字建造、绿色建造、装配式建造协同发展。2018 年省

安监总站将南京作为“数字工地、智慧安监”的试点城市，创

建了 24 个示范项目，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试点成果

明年将在全省全面推广。为加快我省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

促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在建筑施

工领域的推广运用，经研究，定于 12 月 7 日-8 日在南京金陵

晶元酒店举办江苏省建筑产业信息化技术交流暨智慧工地现场

观摩咨询活动，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1、主办单位：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创新联盟）

2、承办单位：江苏省建筑产业信息技术创新联盟

3、协办单位：中建八局第三建设有限公司



南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品茗安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二、活动内容

1、宣贯、解读我省有关智慧工地的政策标准等相关文件

精神；

2、讲解建筑企业信息化发展的技术路径、运用成效、前

景方向等内容；

3、讲解智慧工地的应用与发展；

4、建筑企业信息化转型升级成功案例经验交流；

5、智慧工地示范项目经验交流及现场观摩。

三、活动安排

1、时间：2018 年 12 月 7 日下午 12:30—14:00 报到，12

月 7 日下午、8 日上午理论培训，8 日下午参观智慧工地示范

项目。

2、地址：南京金陵晶元酒店晶元厅（南京市江东北路 386

号）

四、参加人员

1、各市县安监站、产业办代表（免收费用）

2、全省建筑企业信息化负责人及施工管理相关人员。

五、有关事项

1、本次服务咨询收费标准为 800 元/人（含资料费、场地

费、餐费、观摩咨询费用等）。请在报到时缴纳现金，住宿费

用自理。



2、请参加人员在 12 月 3 日 16:00 前将参会回执发送至邮

箱：385761332@qq.com

3、联系人：袁宏波 18020129718 殷会玲 15996286827

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建筑产业现代化工作委员会

（江苏省建筑产业现代化创新联盟）

2018 年 11 月 21 日

附：1、反馈表

2、服务协议（协议一式两份，各自留存，填写完整后盖

好章，会议报到时请随身携带。）

1、反馈表

单位 职务/职称 姓名 联系电话

住宿 大床房：（ ）间；双床房（ ）间



2、协议书：

服务协议

甲方：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乙方：

为加快我省建筑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促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

信息化技术在建筑施工领域的推广运用，经研究，定于 12 月 7 日-8 日在南京金陵

晶元酒店举办江苏省建筑产业信息化技术交流暨智慧工地现场观摩咨询活动。经甲

乙双方友好协商，现就相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双方责任

1、甲方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参加活动，包括专家讲解 、观摩咨询等；

2、 乙方一次性向甲方支付服务咨询费用，费用包含本次活动的资料费、场地

费、餐费、观摩咨询费用等。

3、甲方向乙方出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收费标准

1、本次收费标准为 800 元/人。

2、自签订协议起，本次活动举办前，乙方将费用一次性转入甲方指定账户，

或报到当日现场缴纳。

三、账户信息

户名：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南京市定淮门支行

账号：4624 5821 7187

四、其他

1、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

2、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协议签字盖章后生效。

甲方（盖章）：江苏省建筑行业协会 乙方（盖章）：

联系电话：025-86386411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2018 年 12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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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推进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
建设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苏建安监总〔2018〕1 号

各设区市建筑安全监督机构：

为贯彻落实全省建筑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经研究，

2018 年，我省在南京市开展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工作，并将

结合试点经验，适时在全省组织推广。

现将《关于推进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建设的实施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南京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站认真组织实施，其他设

区市建筑安全监督机构可结合本地实际，参照实施方案先行先试。

江苏省建筑安全监督总站

2018 年 4 月 11 日



— 2 —

关于推进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
建设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意见》、《江苏省政府促进建筑业改革发展的意见》以及《江苏建

造 2025 行动纲要》等文件要求，开展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建

设，推动建筑施工安全监管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结合我省

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精神，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围绕“高质量城乡建设”发

展任务，认真落实全省建筑业改革发展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筑

安全管理信息化，提升安全监管效率，实现智慧安监，为营造良

好的安全生产环境提供坚实保障。

二、工作目标

培育一批标准化、绿色化、信息化的数字工地；探索建立基

于数字建造的智慧安全管理体系，在提高建筑安全监管效率上实

现高质量；出台江苏省数字工地智慧安监指导意见。2018 年南

京市开展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示范，2019 年 13 个设区市成

果推广应用，2020 年全省所有县市区实现政府投资工程智慧安

监全覆盖。

三、试点范围



— 3 —

南京市（含玄武区、秦淮区、建邺区、鼓楼区、栖霞区、雨

花台区、江宁区、浦口区、六合区）

四、试点任务

数字工地智慧安监的试点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项目部安全隐患自查

项目部应明确安全管理人员信息化监管职责，建立建筑工人

全员参与安全管理的激励机制；项目安全管理人员通过智能终端，

实时监控，发现隐患及时进行自查自纠；建筑工人可采用“隐患

随手拍”等方式上传现场隐患照片，提醒项目管理人员及时组织

整改，消除安全隐患。

（二）人员安全动态管理

在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的基础上，对建筑工人在上岗前进行

VR 事故体验、安全教育培训；进入现场佩戴具备定位功能的安

全帽，工地入口处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可“刷脸”进出工地，进

而实现人员的安全动态管理。

（三）扬尘监控与自动降尘

施工现场安装扬尘监测设备，可实时监测现场扬尘 PM2.5、

PM10 等数值，当现场监测的污染指标超过设定值时，将自动触

发现场布置的喷淋降尘设施，实现工地扬尘污染自动控制。

（四）高处作业防护

施工现场使用工具化定型化的临边、洞口防护设施，在工具

化防护栏板之间设置防护栏板损坏、遗失报警装置，当防护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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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移位、损坏或者遗失时，报警信息即时发送至安全管理人员

的手机 APP，数据同步传输至项目控制中心，确保隐患即时发

现，即时排除。

（五）危大工程预警管理

1、深基坑监测预警。通过在基坑关键位置设置监测点，实

时传输监测数据，为深基坑监测提供动态、连续、综合的智能监

管手段，实现深基坑动态安全监管。

2、起重设备预警。通过群塔防碰撞技术，在碰撞发生前报

警器发出预警并对危险动作进行提前干预；通过塔吊过载报警技

术，塔吊吊运时的工作载荷和力矩超过预定值时，超载报警器发

出预警；通过对施工升降机的负载进行实时监测，超过载荷时自

动断电并预警；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对塔吊、施工升降机操作人

员进行身份识别，确保人证合一、持证上岗。

3、高支模监测预警。采用传感器和自动采集仪对高大模板

支撑系统的模板沉降、支架变形和立杆轴力实时监测，与设计报

警值进行对比，实现超限预警、危险报警的监测目标。

4、卸料平台超载预警。设置卸料平台超载预警器，预警平

台超载，提醒作业人员停止作业、及时撤离，消除安全隐患。

五、试点要求

试点项目的选择需体现多样性，项目类型以公共建筑、住宅

工程、工业建筑为主；试点项目的施工企业可包括央企、省级企

业、属地企业等多种类型；项目试点内容应包括项目部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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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查、人员安全动态管理、扬尘监控与自动降尘、高处作业防护，

并结合项目实际选择危大工程预警管理中的一项或多项任务开

展试点。

六、实施步骤

（一）试点申报（2018 年 4 月 15 日前）：市、区两级建筑

安全监督机构梳理在建项目情况，根据数字工地智慧安监的实施

内容结合项目实际，择优推荐试点项目。市和各区建筑安全监督

机构至少推荐 2-5 个试点示范项目，由省级和南京市安监机构组

织有关专家审核，择优确定试点项目。

（二）试点推进（2018 年 4 月—11 月）：试点项目确定后，

各地安监机构、施工企业根据项目特点，编制数字工地智慧安监

试点项目实施方案。4 月底前，南京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站将审

核后的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汇总上报，省建筑安全监督总站根据项

目实施方案，定期指导推进。

（三）试点总结（2018 年 12 月）：根据试点项目的示范内

容，总结试点经验，形成江苏省数字工地智慧安监指导意见。

七、工作举措

（一）加强组织。各地要高度重视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建

设工作，明确专人负责。省建筑安全监督总站负责综合统筹协调，

制定试点建设标准，总结试点经验；南京市建筑安全生产监督站

负责试点项目的推进指导；各区安监机构具体负责指导试点方案

的编制、实施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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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指导。加强对试点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跟踪指导，

根据工作推进情况，在试点实施过程中适时组织协调会、研讨会、

推进会。组织有关专家对试点项目实施方案进行指导，帮助施工

企业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难题。

（三）考核激励。根据各试点项目实施情况和效果，进行评

估和考核，对于实施效果明显、成效显著的试点项目，标准化考

评等级定为“优良”，并直接推荐为省建筑施工标准化“二星级”

以上星级工地；定期公布数字工地智慧安监试点项目名单，南京

市在企业信用考核时可予以加分。

（四）总结经验。在试点示范的基础上，形成江苏省数字工

地智慧安监指导意见，明确数字工地建设内容和标准，提出安全

监管举措，提升全省建筑施工现场安全管理水平。

抄送：各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江苏省建筑安全监督总站 2018 年 4 月 11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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